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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申請表
To：經濟日報 林小姐
TEL：(04) 2237-1234 #4852

FAX：(04) 2231-6251

截止日期

5/22(五)

-未申請者，大會有權禁止該廠商使用擴音設備-

本公司參加 2026 高雄自動化工業展/高雄國際儀器化工展，因展出需要，特申請設置 □舞台 □音響

設備，並與委託裝潢商或音響承包商共同遵守「高雄展覽館技術作業準則」及展覽辦法之各項規定，倘

有超過 85分貝噪音或相關違規之情事，將無條件接受貴單位罰款及斷電處分。

註：申請前務必詳閱 P.34 音響設備規範，謝謝配合。

附件：

□ 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申請表(本表)

□ 預定舞台活動或播放音響時間表

□ 展覽攤位平面規劃圖(標示舞台退縮距離及喇叭朝內位置)

此致

高雄展覽館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參展廠商名稱： 公 司 章 負責人章

聯絡人： 手機：

電 話 ： 分機：

E-mail：

地 址 ：

音響承包商： 公 司 章 負責人章

聯絡人： 手機：

電 話 ： 分機：

E-mail：

地 址 ：

無線麥克風頻率範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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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音響設備規範

一、 為維護廠商於參展期間享有舒適展出環境之權利，請廠商共同遵守「舞臺及音響」申請步驟與規範。

二、 提供攤位內設置舞台與喇叭之位置圖及活動時間表給大會。

三、 繳交「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申請表」，未填寫申請者不得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

四、 使用音響時請注意：

1. 每間廠商的喇叭使用數量不可以超過 2 支，喇叭必須朝向攤位內，且不得從事叫賣行為。

2. 館內禁止使用輪播式器材(含電視)從事叫賣行為或錄音撥放等活動。

3. 不得於非所屬攤位以外之走道、大廳等共同區域使用麥克風等音響設備進行宣傳、販售活動。

4. 音量必須在 85 分貝以下，若違反規定且屢勸不聽者，主辦單位得施以斷電處理

五、 若經查核違反規定之廠商將強制斷電或處以罰款，並禁止隔次參展申請權益。違規將分三階段處理：

1. 第一階段：測量放音量過規定之分貝或其他違規，經口頭勸導未當場改善者，即開立警告單，

並註明如再次違規將處以罰款。

2. 第二階段：經複查違規仍未改善者，即開立告發單按次罰款；第１次罰新台幣１千元、第２次

罰新台幣４千元、第３次罰新台幣１萬元。

3. 第三階段：參展廠商拒不改善者，且累積罰款次數達 3次時，大會將立即停止供應該攤位之電

力。

六、 音量測量方法：分貝計置離地面或樓板 1.2 至 1.5 公尺之間，接近人耳高度；測量地點以擴音設

施音源水平距離 3 公尺之位置測定。

七、 參展廠商自攜無線麥克風設備，須先向高雄展覽館提報麥克風頻率申請，並於獲同意後架設使用，

並仍應依音響設備規定事項辦理。倘違規逕於攤位架設使用，致干擾或影響本館其他會議活動，展

館除即要求停止使用相關設備外，並依前述設置音響設備規範第五項處理。

八、 如有未盡事宜一律以高雄展覽館其他規範或主辦單位之認定及解釋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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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展覽館無線頻段表

●以上皆為高雄展覽館使用之頻段，敬請避開本表頻段●

頻段(MHz)

482.275

482.775

484.425

488.200

492.700

498.325

500.675

507.700

521.300

539.400

620.075

620.875

621.375

622.225

624.625

626.275

626.800

628.375

628.775

629.525

630.975

631.325

631.950

632.000

634.775

634.825

637.400

639.025

639.325

640.375

640.775

642.075

650.850

653.975

653.375

654.925

657.775

658.550

660.300

660.725

662.600

663.975

667.950

668.675

668.500

669.250

670.350

671.575

671.700

673.700

676.250

681.150

681.600

682.100

683.650

684.350

684.950

685.150

686.450

686.550

687.200

688.700

689.925

693.775

694.375

695.300

695.950

696.200

697.325

69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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